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749號

聲  請  人  施家銘  

相  對  人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

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

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

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

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

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

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

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有無

停止執行必要，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

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

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

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權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

有停止執行之必要。又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

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

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5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

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

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林玉鳳於第三人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如附表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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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36023號強制執行事件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惟系爭保單之保費係由聲請人

開票支付，聲請人為繳交保險費之實際要保人，業已提起第

三人異議之訴，爰聲請停止執行等語。

三、經查，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林玉鳳之系爭保單，經本

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聲請人則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經

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7457號案件受理等情，業經本院依職

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第三人異議之訴卷宗核閱無訛。聲請

人所提第三人異議之訴，依其起訴狀所載，係主張系爭保單

之保費均由其支付，其為繳納保費之實際要保人云云，惟按

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

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

（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

照），是系爭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係要保人之實質權

利，林玉鳳既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該保單之保費實際是否

由聲請人所繳納，均無礙於系爭保單為林玉鳳財產之認定，

自難認聲請人就系爭保單或保單價值準備金有何足以排除強

制執行之權利，或有何權利可因系爭執行事件之繼續執行而

遭受難以回復之損害。是衡諸首揭強制執行法於第18條第2

項規定意旨，本件依聲請人提起前開異議之訴主張之原因事

實及本件聲請之意旨全部內容綜合觀察，難認系爭執行事件

有何停止執行之必要。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於法未合，應

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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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額（新臺幣）

1. 00000000 61,842元

2. 00000000 2,398,277元

3. 00000000 350,112元

共2,810,2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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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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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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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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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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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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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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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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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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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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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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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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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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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749號
聲  請  人  施家銘  
相  對  人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權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又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5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林玉鳳於第三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如附表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36023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惟系爭保單之保費係由聲請人開票支付，聲請人為繳交保險費之實際要保人，業已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爰聲請停止執行等語。
三、經查，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林玉鳳之系爭保單，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聲請人則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7457號案件受理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第三人異議之訴卷宗核閱無訛。聲請人所提第三人異議之訴，依其起訴狀所載，係主張系爭保單之保費均由其支付，其為繳納保費之實際要保人云云，惟按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是系爭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係要保人之實質權利，林玉鳳既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該保單之保費實際是否由聲請人所繳納，均無礙於系爭保單為林玉鳳財產之認定，自難認聲請人就系爭保單或保單價值準備金有何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或有何權利可因系爭執行事件之繼續執行而遭受難以回復之損害。是衡諸首揭強制執行法於第18條第2項規定意旨，本件依聲請人提起前開異議之訴主張之原因事實及本件聲請之意旨全部內容綜合觀察，難認系爭執行事件有何停止執行之必要。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額（新臺幣）



		1.

		00000000

		61,842元



		2.

		00000000

		2,398,277元



		3.

		00000000

		350,112元



		


		


		共2,810,231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749號
聲  請  人  施家銘  
相  對  人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
    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
    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
    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
    ，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
    三人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
    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
    或第三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有無停
    止執行必要，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
    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
    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
    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權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
    停止執行之必要。又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
    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
    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5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就
    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
    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林玉鳳於第三人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如附表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
    單），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36023號強制執行事件（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惟系爭保單之保費係由聲請人開
    票支付，聲請人為繳交保險費之實際要保人，業已提起第三
    人異議之訴，爰聲請停止執行等語。
三、經查，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林玉鳳之系爭保單，經本
    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聲請人則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經
    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7457號案件受理等情，業經本院依職
    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第三人異議之訴卷宗核閱無訛。聲請
    人所提第三人異議之訴，依其起訴狀所載，係主張系爭保單
    之保費均由其支付，其為繳納保費之實際要保人云云，惟按
    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
    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
    （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
    照），是系爭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係要保人之實質權
    利，林玉鳳既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該保單之保費實際是否
    由聲請人所繳納，均無礙於系爭保單為林玉鳳財產之認定，
    自難認聲請人就系爭保單或保單價值準備金有何足以排除強
    制執行之權利，或有何權利可因系爭執行事件之繼續執行而
    遭受難以回復之損害。是衡諸首揭強制執行法於第18條第2
    項規定意旨，本件依聲請人提起前開異議之訴主張之原因事
    實及本件聲請之意旨全部內容綜合觀察，難認系爭執行事件
    有何停止執行之必要。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於法未合，應
    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額（新臺幣） 1. 00000000 61,842元 2. 00000000 2,398,277元 3. 00000000 350,112元   共2,810,231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749號
聲  請  人  施家銘  
相  對  人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權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又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5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林玉鳳於第三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如附表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36023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惟系爭保單之保費係由聲請人開票支付，聲請人為繳交保險費之實際要保人，業已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爰聲請停止執行等語。
三、經查，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林玉鳳之系爭保單，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聲請人則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7457號案件受理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第三人異議之訴卷宗核閱無訛。聲請人所提第三人異議之訴，依其起訴狀所載，係主張系爭保單之保費均由其支付，其為繳納保費之實際要保人云云，惟按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是系爭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係要保人之實質權利，林玉鳳既為系爭保單之要保人，該保單之保費實際是否由聲請人所繳納，均無礙於系爭保單為林玉鳳財產之認定，自難認聲請人就系爭保單或保單價值準備金有何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或有何權利可因系爭執行事件之繼續執行而遭受難以回復之損害。是衡諸首揭強制執行法於第18條第2項規定意旨，本件依聲請人提起前開異議之訴主張之原因事實及本件聲請之意旨全部內容綜合觀察，難認系爭執行事件有何停止執行之必要。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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